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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经费。主要用于进一步

加强梅坑镇基层党建工作和加快乡镇党校建设，认真开展基

层党建工作，加快乡镇党校建设，促使全县基层党组织建设

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，为新丰“融珠先行、加快发展”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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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强的组织保证。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，不断完善组织、

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制度，提高党员干

部的政治理论、党性党纪、致富技能、法律法规水平，逐步

形成政治坚定、作风过硬、素质较高的学习型党员干部队伍，

发挥基层党校主阵地作用，促使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

业稳步发展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20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

10.477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

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聚焦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推动

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。切实增强全镇基层党组织政治

功能和政治力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

系群众优势，为全镇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。预期阶段性目

标为持续深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构建新时代党员教育工作格局；推动基层党组织达

标创优，全力推动党组织标准化规范会建设。推进党群服务

中心实体化功能化建设，建立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

制，强化党员管理和党代表联络服务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党

员先锋模范作用；大力实施“头雁”工程，加强基层党组织

书记培养教育。

二、自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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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

设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0.477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月31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10.47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100%。

2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党建工作和乡镇

党校建设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

况为：资金支付及时，按计划开展培训活动，培训培训出勤

率为 100%，强化镇委党校建设，持续推动党员教育，把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落实到

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名党员，实推动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建

设，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党建阵地建设，充

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作用，大力实施“头雁”工程，

开展集中培训，落实谈心谈话机制，积极推动村（社区）党

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和村（居）委员会换届准备工作。

3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经费项目资金为单一

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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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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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情况

（三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经费。主要用于进一步

加强梅坑镇基层党建工作和加快乡镇党校建设，认真开展基

层党建工作，加快乡镇党校建设，促使全县基层党组织建设

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，为新丰“融珠先行、加快发展”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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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强的组织保证。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，不断完善组织、

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制度，提高党员干

部的政治理论、党性党纪、致富技能、法律法规水平，逐步

形成政治坚定、作风过硬、素质较高的学习型党员干部队伍，

发挥基层党校主阵地作用，促使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

业稳步发展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20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

10.477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

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聚焦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推动

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。切实增强全镇基层党组织政治

功能和政治力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

系群众优势，为全镇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。预期阶段性目

标为持续深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构建新时代党员教育工作格局；推动基层党组织达

标创优，全力推动党组织标准化规范会建设。推进党群服务

中心实体化功能化建设，建立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

制，强化党员管理和党代表联络服务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党

员先锋模范作用；大力实施“头雁”工程，加强基层党组织

书记培养教育。

二、自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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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

设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五）资金使用绩效

4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0.477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月31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10.47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100%。

5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党建工作和乡镇

党校建设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

况为：资金支付及时，按计划开展培训活动，培训培训出勤

率为 100%，强化镇委党校建设，持续推动党员教育，把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落实到

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名党员，实推动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建

设，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党建阵地建设，充

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作用，大力实施“头雁”工程，

开展集中培训，落实谈心谈话机制，积极推动村（社区）党

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和村（居）委员会换届准备工作。

6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经费项目资金为单一

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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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六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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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本情况

（五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经费。主要用于进一步

加强梅坑镇基层党建工作和加快乡镇党校建设，认真开展基

层党建工作，加快乡镇党校建设，促使全县基层党组织建设

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，为新丰“融珠先行、加快发展”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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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强的组织保证。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力度，不断完善组织、

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制度，提高党员干

部的政治理论、党性党纪、致富技能、法律法规水平，逐步

形成政治坚定、作风过硬、素质较高的学习型党员干部队伍，

发挥基层党校主阵地作用，促使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

业稳步发展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20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

10.477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

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六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聚焦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，推动

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。切实增强全镇基层党组织政治

功能和政治力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

系群众优势，为全镇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。预期阶段性目

标为持续深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构建新时代党员教育工作格局；推动基层党组织达

标创优，全力推动党组织标准化规范会建设。推进党群服务

中心实体化功能化建设，建立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

制，强化党员管理和党代表联络服务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党

员先锋模范作用；大力实施“头雁”工程，加强基层党组织

书记培养教育。

二、自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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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

设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八）资金使用绩效

7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0.477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月31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10.47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100%。

8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党建工作和乡镇

党校建设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

况为：资金支付及时，按计划开展培训活动，培训培训出勤

率为 100%，强化镇委党校建设，持续推动党员教育，把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落实到

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名党员，实推动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建

设，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党建阵地建设，充

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作用，大力实施“头雁”工程，

开展集中培训，落实谈心谈话机制，积极推动村（社区）党

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和村（居）委员会换届准备工作。

9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经费项目资金为单一

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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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九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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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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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基本情况

（七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。主要用于镇街主

干道风貌街、镇街门户标志标识、镇街绿化美化工程、镇街

文体中心工程、镇街文化公园工程、镇街农贸市场工程、镇

街停车场建设工程、镇区污水和公厕工程、镇街文化书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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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整治、墟镇道路白改黑、墟镇人行步道、墟镇亮化等工

程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198.8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198.8

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八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以“一个规划”统筹谋划墟镇提升建设，

以“三项整治”规范墟镇居民日常生产生活行为，全面整治

墟镇“脏、乱、差、臭”现象，以“九项基础工程”强化基
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，提升墟镇特色风貌和形象品位。

预期阶段性目标为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街绿

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十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

升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十一）资金使用绩效

10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98.8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198.72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

100%。

11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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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梅坑镇“139”

乡镇提升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

工程量完成率为 100%、资金发放及时、成本支出率为 100%

和验收合格率为 100%，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

街绿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12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

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

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十二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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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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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基本情况

（九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。主要用于镇街主

干道风貌街、镇街门户标志标识、镇街绿化美化工程、镇街

文体中心工程、镇街文化公园工程、镇街农贸市场工程、镇

街停车场建设工程、镇区污水和公厕工程、镇街文化书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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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整治、墟镇道路白改黑、墟镇人行步道、墟镇亮化等工

程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198.8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198.8

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十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以“一个规划”统筹谋划墟镇提升建设，

以“三项整治”规范墟镇居民日常生产生活行为，全面整治

墟镇“脏、乱、差、臭”现象，以“九项基础工程”强化基
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，提升墟镇特色风貌和形象品位。

预期阶段性目标为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街绿

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十三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

升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十四）资金使用绩效

13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98.8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198.72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

100%。

14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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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梅坑镇“139”

乡镇提升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

工程量完成率为 100%、资金发放及时、成本支出率为 100%

和验收合格率为 100%，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

街绿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15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

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

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十五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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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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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基本情况

（十一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。主要用于镇街主

干道风貌街、镇街门户标志标识、镇街绿化美化工程、镇街

文体中心工程、镇街文化公园工程、镇街农贸市场工程、镇

街停车场建设工程、镇区污水和公厕工程、镇街文化书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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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整治、墟镇道路白改黑、墟镇人行步道、墟镇亮化等工

程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198.8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198.8

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十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以“一个规划”统筹谋划墟镇提升建设，

以“三项整治”规范墟镇居民日常生产生活行为，全面整治

墟镇“脏、乱、差、臭”现象，以“九项基础工程”强化基
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，提升墟镇特色风貌和形象品位。

预期阶段性目标为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街绿

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十六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

升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十七）资金使用绩效

16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98.8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198.72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

100%。

17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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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梅坑镇“139”

乡镇提升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

工程量完成率为 100%、资金发放及时、成本支出率为 100%

和验收合格率为 100%，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

街绿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18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

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

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十八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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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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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基本情况

（十三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。主要用于镇街主

干道风貌街、镇街门户标志标识、镇街绿化美化工程、镇街

文体中心工程、镇街文化公园工程、镇街农贸市场工程、镇

街停车场建设工程、镇区污水和公厕工程、镇街文化书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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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线整治、墟镇道路白改黑、墟镇人行步道、墟镇亮化等工

程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198.8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198.8

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十四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以“一个规划”统筹谋划墟镇提升建设，

以“三项整治”规范墟镇居民日常生产生活行为，全面整治

墟镇“脏、乱、差、臭”现象，以“九项基础工程”强化基
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，提升墟镇特色风貌和形象品位。

预期阶段性目标为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街绿

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十九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

升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二十）资金使用绩效

19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198.8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198.72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

100%。

20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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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梅坑镇“139”

乡镇提升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

工程量完成率为 100%、资金发放及时、成本支出率为 100%

和验收合格率为 100%，完成镇街风貌提升建筑工程，完成镇

街绿化提升工程，开展墟镇提升整体整治工作。

21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梅坑镇“139”乡镇提升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

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

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二十一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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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森林防火专业队工作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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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基本情况

（十五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森林防火专业队工作经费。主要用于森林防火宣

传、对森林防火专业队进行培训、人员经费等森林防火工作

费用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2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2 万元，

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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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

（十六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通过对森林防火进行宣传，提高全民森林

防火意识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；对扑火队进行培训，提高扑

火队专业素质，以在有灾情发生时迅速应对，把损失降到最

低；提高全民意识，营造良好森林防火氛围，提高森林防火

软实力及硬实力。绩效目标是组织森林防火专业队每周至少

进行 4 次森林巡查，巡查覆盖率 100%，对 20 位森林防火专

业队员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提供工作费用，100%完成管护任务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生态环境平衡，促进人与

自然和谐发展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二十二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森林防火专业队工作经

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二十三）资金使用绩效

22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2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2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23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森林防火专业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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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

组织森林防火专业队每周至少进行 4 次森林巡查，巡查覆盖

率 100%，对 20 位森林防火专业队员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提供

工作费用，100%完成管护任务，提高全民意识，营造良好森

林防火氛围，提高森林防火软实力及硬实力，保障人民群众

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生态环境平衡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。

24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森林防火专业队工作经费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

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

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二十四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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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卫片违法图斑复耕复绿资金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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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基本情况

（十七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卫片违法图斑复耕复绿资金。主要用于整治长江

村两处卫片图斑，助推其复耕复绿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

5.81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5.81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

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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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为整治长江村两处卫片图斑，助推其复耕复

绿。绩效指标是建设、修缮、改造面积、工程量完成率、资

金发放及时率、成本支出率和验收合格率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二十五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卫片违法图斑复耕复绿

资金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二十六）资金使用绩效

25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5.81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5.79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26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卫片违法图斑复

耕复绿资金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

为：建设、修缮、改造面积合计为 14.7 亩、工程量完成率

为 100%、资金发放及时、成本支出率为 100%和验收合格率

为 100%。

27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卫片违法图斑复耕复绿资金项目资金为单一用

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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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二十七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

实现细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

难以从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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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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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基本情况

（十九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。主要用

于促进团委、青年志愿者等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

抓好青年意识教育，抓志愿者队伍建设，服务号党政中心工

作，志愿服务工作，服务青年创业、组织培训，走进青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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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发展，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等；为全镇妇女儿童开展妇女

宣传、妇女儿童发展、维权信访、基层组织建设、妇女（干）

培训、两纲评估、家庭建设、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准扶

贫、妇女儿童帮扶等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3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十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抓好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志愿

者活动，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，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等工作

发展，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,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，促

进团委、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

权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二十八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

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二十九）资金使用绩效

28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3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3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29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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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乡镇实体化大团

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

体产出情况为：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、团委工作宣传活动、

妇女儿童宣传活动、妇女儿童交流培训活动等，促进团委、

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

30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

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

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

情况一致。

（三十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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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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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基本情况

（二十一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。主要用

于促进团委、青年志愿者等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

抓好青年意识教育，抓志愿者队伍建设，服务号党政中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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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志愿服务工作，服务青年创业、组织培训，走进青年，

服务发展，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等；为全镇妇女儿童开展妇女

宣传、妇女儿童发展、维权信访、基层组织建设、妇女（干）

培训、两纲评估、家庭建设、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准扶

贫、妇女儿童帮扶等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3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十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抓好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志愿

者活动，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，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等工作

发展，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,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，促

进团委、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

权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三十一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

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三十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31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3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3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32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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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乡镇实体化大团

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

体产出情况为：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、团委工作宣传活动、

妇女儿童宣传活动、妇女儿童交流培训活动等，促进团委、

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

33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

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

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

情况一致。

（三十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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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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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基本情况

（二十三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。主要用

于促进团委、青年志愿者等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

抓好青年意识教育，抓志愿者队伍建设，服务号党政中心工

作，志愿服务工作，服务青年创业、组织培训，走进青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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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发展，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等；为全镇妇女儿童开展妇女

宣传、妇女儿童发展、维权信访、基层组织建设、妇女（干）

培训、两纲评估、家庭建设、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准扶

贫、妇女儿童帮扶等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3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十四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抓好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志愿

者活动，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，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等工作

发展，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,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，促

进团委、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

权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三十四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

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三十五）资金使用绩效

34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3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3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35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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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乡镇实体化大团

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

体产出情况为：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、团委工作宣传活动、

妇女儿童宣传活动、妇女儿童交流培训活动等，促进团委、

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

36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

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

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

情况一致。

（三十六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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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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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基本情况

（二十五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。主要用

于促进团委、青年志愿者等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

抓好青年意识教育，抓志愿者队伍建设，服务号党政中心工

作，志愿服务工作，服务青年创业、组织培训，走进青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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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发展，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等；为全镇妇女儿童开展妇女

宣传、妇女儿童发展、维权信访、基层组织建设、妇女（干）

培训、两纲评估、家庭建设、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准扶

贫、妇女儿童帮扶等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3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十六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抓好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志愿

者活动，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，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等工作

发展，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,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，促

进团委、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

权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三十七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

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三十八）资金使用绩效

37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3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3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38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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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乡镇实体化大团

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

体产出情况为：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、团委工作宣传活动、

妇女儿童宣传活动、妇女儿童交流培训活动等，促进团委、

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

39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

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

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

情况一致。

（三十九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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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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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基本情况

（二十七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。主要用

于促进团委、青年志愿者等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

抓好青年意识教育，抓志愿者队伍建设，服务号党政中心工

作，志愿服务工作，服务青年创业、组织培训，走进青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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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发展，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等；为全镇妇女儿童开展妇女

宣传、妇女儿童发展、维权信访、基层组织建设、妇女（干）

培训、两纲评估、家庭建设、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准扶

贫、妇女儿童帮扶等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3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十八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抓好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志愿

者活动，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，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等工作

发展，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,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，促

进团委、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

权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四十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

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四十一）资金使用绩效

40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3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3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41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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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乡镇实体化大团

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

体产出情况为：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、团委工作宣传活动、

妇女儿童宣传活动、妇女儿童交流培训活动等，促进团委、

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

42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

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

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

情况一致。

（四十二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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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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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基本情况

（二十九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。主要用

于促进团委、青年志愿者等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

抓好青年意识教育，抓志愿者队伍建设，服务号党政中心工

作，志愿服务工作，服务青年创业、组织培训，走进青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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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发展，举办青年创业培训等；为全镇妇女儿童开展妇女

宣传、妇女儿童发展、维权信访、基层组织建设、妇女（干）

培训、两纲评估、家庭建设、机关党建、志愿服务、精准扶

贫、妇女儿童帮扶等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3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三十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抓好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志愿

者活动，对社会造成积极影响，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等工作

发展，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,开展妇女儿童宣传工作，促

进团委、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

权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四十三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

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四十四）资金使用绩效

43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3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3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44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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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乡镇实体化大团

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

体产出情况为：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、团委工作宣传活动、

妇女儿童宣传活动、妇女儿童交流培训活动等，促进团委、

妇联工作发展，抓好基层组织建设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。

45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项目资

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

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

情况一致。

（四十五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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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资金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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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基本情况

（三十一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资金项目。主要用

于梅坑镇疫情防控工作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20 万元，实

际到位资金 20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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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保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

正常运行、高效运转，确保防控资金及时到位，切实发挥疫

情防控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疫情防控取得有效进展，全

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确保本镇无一例疫情发生。阶段性

目标为做好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宣传，设立检查点，开展防

控工作，购买防控物资，做好后勤保障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四十六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资金项目评价得分为 99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四十七）资金使用绩效

46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20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

月 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19.99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47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资金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

出情况为：本镇无一例疫情发生，做好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

宣传，设立检查点，开展防控工作，购买防控物资，做好后

勤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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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2020 年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资金项目资金为

单一用途资金，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

用途使用资金，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一致。

（四十八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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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墟镇街灯运作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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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基本情况

（三十三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墟镇街灯运作经费。主要用于投入路灯亮化工程

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及补贴全年墟镇路灯电费。该项目年初

预算资金 8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8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

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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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四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保证梅坑墟镇范围内路灯运行电费，满足

人民群众对夜间照明的基本需求。阶段性目标是保障路灯电

费按时缴纳，确保墟镇路灯照明设施正常运行，做到城市主

干道亮灯率达到 90%以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四十九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墟镇街灯运作经费项目

评价得分为 100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五十）资金使用绩效

49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8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8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50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墟镇街灯运作经

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按时

缴交墟镇街灯电费，确保墟镇路灯照明设施正常运行，做到

城市主干道亮灯率达到 90%以上。

51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墟镇街灯运作经费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

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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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五十一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


72

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墟镇街灯运作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嘉怡

联系电话：0751-2382882

填报日期：2021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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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基本情况

（三十五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

新丰县梅坑镇人民政府，是统筹梅坑镇全面工作的职能

部门，组成单位共 1 个，内设机构有党政综合办公室、人大

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公共服务办公

室、综合治理办公室、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、规划建设办公

室、应急管理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下设事业单位 4 个，

新丰县梅坑镇财政所、新丰县梅坑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新丰县

梅坑镇敬老院、新丰县梅坑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。主要职能是

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

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

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

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

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

村工作的领导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

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强化公共服务，着力改善民生，

加强社会管理，维护农村稳定，促进农村步入新常态发展。

根据经批复的 2020 年部门预算，本次进行绩效评价的

预算项目为墟镇街灯运作经费。主要用于投入路灯亮化工程

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及补贴全年墟镇路灯电费。该项目年初

预算资金 8 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8 万元，项目实施的起止时

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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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六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目标是保证梅坑墟镇范围内路灯运行电费，满足

人民群众对夜间照明的基本需求。阶段性目标是保障路灯电

费按时缴纳，确保墟镇路灯照明设施正常运行，做到城市主

干道亮灯率达到 90%以上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五十二）自评分数

经过综合评价，本次进行评价的墟镇街灯运作经费项目

评价得分为 100 分，属于优秀等次。

（五十三）资金使用绩效

52．资金支出情况

2020 年，该项目资金总额为 8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资金支出总额为 8 万元，资金支出率为 100%。

53．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预算年度结束后，我单位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对项目

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，根据评价结果，认为墟镇街灯运作经

费项目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。该项目具体产出情况为：按时

缴交墟镇街灯电费，确保墟镇路灯照明设施正常运行，做到

城市主干道亮灯率达到 90%以上。

54．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0 年，墟镇街灯运作经费项目资金为单一用途资金，

根据相关资金下达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指定用途使用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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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使用绩效与上述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一致。

（五十四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通过项目绩效自评，该项目资金确保能够专款专用，但

也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问题：该项目主要用于为履行职责职

能而发生的单位内运转支出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难以实现细

化和量化，即便设置了量化的指标，在实际评价时也难以从

多项具体工作职责和履行情况中提取所需数据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学习和研

究，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尽量实现细化和量化；同时建议县财

政局对专项业务费类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加强指导，根据项

目特点，对这类项目的绩效全过程管理制定一整套操作指引。


